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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职能与机构设置：辰溪县就业服务中心隶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单位内设五股一室，办公室财务股、失业保险股、就业股、培训股、小额担保贷款股，承担全县失业保险征收、管理、发放工作，创业服务工作，贯彻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办理就业失业登记等事务；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小额担保贷款等公共就业服务；组织和指导全县创业培训、企业职工培训、失业人员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等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承担全县就业创业服务、职业培训和失业保险等信息统计的汇总、上报等工作。
人员情况：2022年在编人数16人，实有在职人员18人，临聘人员2人。

部门年度总体工作任务和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完成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二是完成离校未就业高效毕业生事业情况的统计目标；三是完成就业技能培训；四是完成贫困家庭两后生参加职业培训；五是确保失业保险基金发放；六是人员档案的档案信息化、畅通档案转递渠道、库房建设等各项档案管理服务。
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2年度共支出263.85万元开支，其中：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63.11万元、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6.18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0.55万元、资本性支出4.32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主要包括县级财政或上级主管部门绩效考核的个性指标、预决算公开、存量资金管理、资产管理、三公经费控制、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等的设定及完成情况，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及预期经济、社会效益等。

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严格按县财政局的要求，对部门预决算在网上按时间节点及时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资产管理情况。

全面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根据财政部财资〔2016〕12号精神，及时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对所清查核实后的资产实行专人管理，对需报废的资产报请财政局国资办及时审批处置。

三公经费控制及制度建设情况:一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管理，按规定办理因公出国，强化公车管理，健全公车管理制度，公车使用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彻底杜绝公车私用现象;严格公务接待，规范接待标准。并严格按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确保各项经费的使用规范和使用效益。
（二）专项支出
我单位2022年有两项专项资金，其中：2022年的绩效目标为人员档案的档案信息化、畅通档案转递渠道、库房建设等各项档案管理服务，项目资金预算为15万元。2022年全年支出项目资金4.69万元，完成绩效目标31.27%，由于年初预算本年未全额拨付，故未该项资金未使用完全；2022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贴共计拨付50万元，其中，2021年预算20万元，2022年完成拨付8.76万元，剩余11.24万元    退回国库，2022年预算30万元，完成拨付5万元。

本单位年初成立了专项资金监管领导小组，制定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事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了目标如期保质保量的完成。

三、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资金的实际使用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用途和相关的管理办法使用。项目资金管理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成立资金监管领导小组，做到了专款专用。

四、资产管理情况
本单位年初成立了专项资金监管领导小组，制定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事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投入情况分析

2022年年初收入预算数197.53万元，收入决算数263.85万元，预算执行数263.8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执行情况良好。

（二）执行管理情况分析

坚持绩效管理，严格预算执行。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原则。确保有限的财力都用到刀刃上。

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严格按县财政局的要求，对部门预决算在网上按时间节点及时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资产管理情况。

全面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根据财政部财资〔2016〕12号精神，及时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对所清查核实后的资产实行专人管理，对需报废的资产报请财政局国资办及时审批处置。

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管理，严格公务接待，规范接待标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2022年专项资金未能按时全额拨付，故造成专项资金未能完全使用到位。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不断提高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不断提高单位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预算管理责任意识，用绩效考核结果来进行鼓励，激发每一个工作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确保自身绩效管理的改革和完善。
